
2005 年 3 月 22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規劃及土地政策概覽  

 

目的  

 

 本文件為議員提供現時規劃及土地政策的概覽。  

 

 

背景  

 

2. 李永達議員在二○○五年二月十四日致函事務委員會主

席，提及一些有關規劃及土地行政的事件，並指現行的批地及

土地用途規劃制度存在問題。李議員並質疑委任城市規劃委員

會 (下稱「城規會」)成員的公正性、城規會諮詢工作及決策程序，

以及有關更改土地用途的制度是否合理。  

 

3. 為釋除上述疑慮，本文件概述指導現行規劃及土地政策

的基本原則，並說明有關制度如何保持公平和透明度。  

 

 

批出政府土地  

 

4. 政府的批地政策按照公平公開的原則運作。我們的政策

目標是按發展計劃地盡其用，主要的批地方式是公開競投 (例如

拍賣土地和招標 )，價高者得，從而撥地供商業、住宅、其他私

人發展及特別用途。售出土地的價格反映土地當時的市值。我

們的既定政策是不會賤賣土地。為了達到不同的政策目標，土

地亦會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價格是十足市值、象徵式收費或

優惠價。  

 
（ a）出售政府土地  

 

5. 由二○○四年開始，政府土地只會通過勾地方式出售。

勾地表制度是一個市場主導的機制，讓市場決定政府何時出售

土地及土地數量。政府可以經勾地表提供土地，以應付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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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穩定物業市場。至於特定用途的土地，由於用途有嚴格規

定，其出售一般不會引起市場太大興趣。這類土地包括油站用

地等，會不時以公開招標形式出售。  

 
（ b）私人協約方式批地  

 

6. 除了公開競投的方式外，政府在某些情況下也會以私人

協約方式批出土地。這個批地方法沿用已久，旨在達到特定的

政策目標。有關例子包括非牟利的社區用途，如學校、福利和

慈善機構、電力站等必要的公用事業用地，以及科學園等推廣

特定政策的用地。直接批地予有關用途的服務供應者是必要及

恰當的。直接批地的地價則視乎土地用途，由於屬非牟利性質，

作社區用途的土地通常會以象徵式或優惠地價批出。至於商業

用地 (例如油站 )，則會收取十足地價。直接批地的準則按行政長

官會同行政會議通過的政策訂定。  

 

 

修訂契約條件  

 

7. 所有土地的發展均受其現有地契條件所限制。政府的政

策是容許修訂土地契約條件，以便在符合規劃要求的情況下地

盡其用。如申請修訂獲得批准，申請人須補付地價，所付金額

相等於新舊地契條件許可發展土地價值的差額。  

 

8. 業權人透過在公開市場購入的地段，修訂地契條件的事

宜會由地政總署考慮，該署並會決定所須補付地價的金額，以

反映地段新增的價值。由行政會議批准採用私人協約方式批出

的土地，如要修訂地契條件改作另一用途，而行政會議並無轉

授就該用途批地的權力，該地契修訂個案須呈交行政會議審

議。至於所須補付地價的金額，則要視乎批地類別而定。  

 

 

城市規劃制度  

 

9. 城市規劃旨在配合社會的需要。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安全

舒適的生活環境，既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能達致可持續

發展，造福下一代。香港土地用途規劃的權力主要由城規會執

掌，城規會是根據《城市規劃條例》 (第 131 章 )成立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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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制度的透明度  

 

10. 在製備法定規劃圖則方面，城規會須公布一切草圖，讓

反對意見得以提出，並會就反對意見進行聆訊，以及把因應反

對意見而建議的修訂知會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發出知會後，

城規會須就收到的反對意見進行聆訊，以及將草圖連同未撤回

的反對意見／進一步的反對意見和草圖的各項修訂一併提交行

政會議考慮及通過。根據慣例，在草圖展示前或展示期間，當

局會透過民政事務專員諮詢區議會。在圖則展示期間，公眾可

向城規會提交意見，該會將按法例的規定考慮收到的反對意見。 

 

11. 《 2004 年城市規劃 (修訂 )條例》 (修訂條例 )
1
實施後，圖則

製備過程的透明度和公眾參與程度將大為加強。公眾會有更長的

時間 (兩個月 )對草圖提出意見，而城規會收到的申述亦會完全公

開，讓市民提出意見。此外，有關人士會獲邀出席聆訊。若城規

會因應所得的申述提出修訂建議，任何人 (在現有條例下，只有

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 )均可就該等修訂建議再向城規會提交進一

步的申述。向城規會提交的所有文件均會讓公眾查閱。  

 

12. 至於按現有條例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雖然並無條文規

定要諮詢公眾，但向來的做法均是由地區規劃專員諮詢有關的民

政事務專員，了解區內對有關申請的意見，並把該等意見交由城

規會考慮。修訂條例實施後，所有規劃申請及覆核均會公布，以

便市民提出意見。申請人提交的文件及城規會收到的意見全部會

讓公眾查看。有關的通告會在本港報章刊登，或在有關地點或附

近張貼。此外，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須取得申請相關地點的土

地業權人同意或知會他們。凡此種種，均有助增加制度的透明度。 

 

13. 除此以外，在修訂條例生效後，所有城規會會議 (除修訂

條例第 2C(2)條訂明的情況外 )須向公眾人士開放。為進一步提

高透明度，城規會同意在開會前提供提交城規會的有關文件，

讓公眾查閱，並將會議記錄 (包括討論部分 )上載城規會網站，

供公眾參考。此外，亦會繼續現行的做法，就申請人的要求向

申請人披露有關部門所給予的意見，並在每次會議後由發言人

召開記者招待會，解釋城規會的決定及作出決定的論據。此舉

                                                 
1 修訂條例於 2004年 7月 7日獲立法會通過，並在 2004年 7月 23日刊登憲報。修訂條例將於房屋
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憲報刊登公告所指定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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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公眾更加了解城規會就規劃事宜達至決定的過程。  

（ b）城規會成員的組成  

14. 城規會目前共有 39 名成員，其中 33 名屬非官方成員，

委任是基於其專業知識、豐富經驗、品格操守和對公共服務的

熱忱，以及他們從事與城市規劃有關的法律、工程、建築、測

量、環保、文化古蹟、社會福利、教育及營商行業的背景而作

出；委員均以個人名義獲委任。城規會現任副主席由非官方成

員出任，而秘書處的工作則由規劃署人員按照城規會所定的規

則及方式執行。  

（ c）城規會會議  

15. 城規會奉行行政法的一般原則，按公平和合理的方式運

作。在這方面，城規會不時檢討其辦事程序及方式，以確保運

作的一致性。為維護城規會的整體公信力，城規會成員必須按

照既定制度申報利益。城規會的辦事程序和方式的資料，已上

載城規會網站，市民亦可親臨城規會秘書處查閱成員利益的登

記冊。  

 
（ d）改劃土地用途地帶的機制  

 

16. 公眾提出有關修訂規劃地帶的要求，目前是由城規會以

行政方式處理。與規劃申請相同，諮詢主要是透過有關的民政

事務專員進行。這個做法現已納入修訂條例，並加以改善，日

後的做法將一如規劃申請，須取得土地業權人同意／知會他們

及公布申請。此外，申請人可出席會議，向城規會陳詞。若城

規會最終同意有關建議，相關的修訂仍須納入有關的草圖讓公

眾查閱，並完成條例所規定就申述舉行聆訊的程序。  

 
（ e）公眾持續參與  

 

17. 規劃制度成功與否，公眾的支持是關鍵所在。我們不時

進行大型規劃檢討，以應付環境轉變及回應公眾對不同區域發

展的期望。以啟德規劃檢討為例，公眾諮詢採用了公開論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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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坊的形式，收集和與公眾就他們的需要和期望交換意

見，以確保日後提出的發展建議既能體現該區的特色，又可達

到公眾的期望。在近期的大嶼山發展概念計劃公眾諮詢中，我

們致力接觸各有關團體和人士，以期與社會大眾一起定出大嶼

山的未來發展。當局會繼續鼓勵公眾參與，確保本港的規劃制

度既可平衡不同的土地用途需求，又能反映大眾對香港未來城

市面貌的共同願望。  

 

 

結語  

 

18. 公平和高度透明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固有價值，規劃及土

地政策一向貫徹這兩項大原則。我們樂意聽取建議，務求完善

現有制度，並會經常檢討相關政策，確保能夠配合社會大眾的

需要和期望。「官商勾結」的指控必須要有實質證據支持，若收

到投訴，當局會全力作出調查。  

 

19.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歡迎提出建議，進一步改

善規劃及土地政策。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5 年 3 月  


